
紧 追 权 是 我 国 海 洋 执 法 不 可 或 缺 的 组 成 部 分 ! 紧 追

权 作 为 一 项 公 认 的 国 际 法 规 则 " 是 沿 海 国 对 违 反 其 法

律 #法 规 并 从 其 管 辖 海 域 逃 向 公 海 的 外 国 船 舶 进 行 追 逐

并 拿 捕 的 权 利 ! 它 从 !" 世 纪 前 期 的 国 际 实 践 而 发 展 成

为 一 项 国 际 习 惯 法 $ 在 !"#$ 年 海 牙 国 际 法 编 纂 会 议 上

被 广 泛 接 受 $!"%& 年% 公 海 公 约 & 首 次 在 国 际 海 洋 法 条

约 中 确 认 了 沿 海 国 的 紧 追 权 " 并 明 确 了 相 关 实 施 规 则 $

’"&( 年%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&’ 以 下 简 称% 公 约 & ( 进 一

步 重 申 了 该 规 则 并 扩 大 了 其 适 用 范 围 ! 它 是 国 际 法 为 保

护 沿 海 国 的 海 洋 权 益 而 赋 予 沿 海 国 的 一 项 重 要 的 海 洋

执 法 权 "是 沿 海 国 在 其 管 辖 海 域 内 已 经 开 始 的 管 辖 权 向

公 海 的 继 续 和 延 伸 !

从 现 时 国 内 立 法 上 来 看 "涉 及 紧 追 权 的 国 内 立 法 主

要 集 中 于 如 下 几 部 海 洋 法 规 之 中 ! )""( 年% 中 华 人 民 共

和 国 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& #!""& 年 %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专 属

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法 & #!""* 年 国 务 院 % 关 于 加 强 东 海 海

上 航 行 和 渔 业 安 全 意 见 的 通 知 & #)""* 年 % 国 务 院 关 于

海 关 执 行 缉 私 任 务 的 船 舶 在 海 上 行 使 紧 追 权 的 批 复 & 和

海 关 总 署% 关 于 转 发) 国 务 院 关 于 海 关 执 行 缉 私 任 务 的

船 舶 在 海 上 行 使 紧 追 权 的 批 复 * 和 执 行) 领 海 及 毗 连 区

法 *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& ’ 以 下 简 称 海 关 总 署% 通 知 & ( #

)""" 年 交 通 部 公 安 部 和 海 关 总 署 % 关 于 加 强 海 上 治 安

防 范 维 护 船 舶 安 全 的 通 知 & #(+$$ 年 %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
海 关 法 & 等 ! !"", 年% 公 约 & 生 效 后 国 际 海 洋 形 势 发 生

巨 大 变 化 "我 国 作 为 海 洋 大 国 面 临 日 趋 严 峻 的 海 上 维 权

形 势 "加 强 海 洋 法 的 研 究 "推 动 和 促 进 我 国 海 洋 立 法 与

海 洋 执 法 "已 成 为 我 国 法 学 界 面 对 的 紧 迫 理 论 和 实 践 课

题 !

本 文 从 紧 追 权 的 构 成 要 件 入 手 "对 国 际 法 与 我 国 国

内 法 在 紧 追 权 上 的 法 律 规 定 进 行 比 较 研 究 "解 析 国 内 法

在 紧 追 权 问 题 上 的 缺 失 "以 利 于 我 们 深 化 对 紧 追 权 的 把

握 和 理 解 "在 海 洋 执 法 实 践 中 正 确 运 用 和 实 施 "并 为 以

后 海 上 执 法 法 的 制 定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!

!" #$%&’()*+,)-.

作 为 公 认 的 国 际 法 规 则 "紧 追 权 一 般 认 为 由 紧 追 主

体 #客 体 #法 律 依 据 #开 始 #即 时 性 与 连 续 性 #终 了 #武 力

的 使 用 等 要 素 构 成 ! 在 此 从 其 构 成 要 素 出 发 "对 国 内 法

和% 公 约 & #国 际 习 惯 法 上 的 紧 追 权 进 行 比 较 研 究 "分 析

我 国 紧 追 权 立 法 的 现 状 与 不 足 !

)- 紧 追 权 的 主 体

% 公 约 & 第 !!! 条 规 定 +紧 追 权 只 可 由 军 舰 #军 用 飞

机 或 其 他 有 清 楚 标 志 可 以 识 别 的 为 政 府 服 务 并 经 授 权

紧 追 的 船 舶 或 飞 机 行 使 "除 此 之 外 的 其 他 船 舶 或 飞 机 不

得 进 行 紧 追 ! 明 确 了 紧 追 权 的 主 体 ! 我 国% 领 海 及 毗 连

区 法 & 第 !, 条 规 定 + 紧 追 权 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军 用 船

舶 #军 用 航 空 器 或 者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授 权 的 执 行 政

府 公 务 的 船 舶 #航 空 器 行 使 ! !""* 年 国 务 院% 关 于 加 强

东 海 海 上 航 行 和 渔 业 安 全 意 见 的 通 知 & 也 规 定 +除 军 舰

和 经 国 家 授 权 的 公 务 船 只 外 其 他 任 何 船 只 不 得 在 海 上

行 使 临 检 #紧 追 等 管 辖 权 ! 可 以 看 出 "国 内 法 和 国 际 法 在

行 使 紧 追 权 主 体 这 一 点 上 是 完 全 一 致 的 ! 但 是 "执 行 政

府 公 务 的 船 舶 具 体 包 括 哪 几 个 政 府 部 门 的 执 法 船 舶 , 各

部 门 在 紧 追 权 限 #紧 追 范 围 等 方 面 有 无 区 别 , 各 部 门 如

何 协 调 行 动 , 都 缺 乏 清 晰 而 明 确 的 规 定 ! !""* 年% 国 务

院 关 于 海 关 执 行 缉 私 任 务 的 船 舶 在 海 上 行 使 紧 追 权 的

批 复 & 规 定 +海 关 执 行 缉 私 任 务 的 船 舶 属 中 华 人 民 共 和

国 政 府 授 权 的 执 行 政 府 公 务 的 船 舶 "可 以 在 海 上 对 违 反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有 关 海 关 管 理 的 法 律 #法 规 的 船 舶 依 法

行 使 紧 追 权 "并 明 确 -在 我 国 领 海 基 线 正 式 公 布 之 前 "领

海 和 毗 连 区 的 范 围 暂 按 现 行 内 部 掌 握 的 领 海 基 线 确

定 .! 这 一 规 定 形 成 于 新 国 际 海 洋 法 正 式 生 效 之 前 "我 国

对我国紧追权的立法分析

王建廷 莫 非

/ 0 依 据 %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&"紧 追 权 是 沿 海 国 对 有 充 分 理 由 认 为 违 反 其 法 律 和 规 章 的 外 国 船 舶 进

行 追 逐 并 拿 捕 的 权 利 ! 目 前 我 国 有 关 法 律 #法 规 对 行 使 紧 追 权 虽 有 明 确 的 规 定 "但 与 国 际 法 的 规 定 尚 有 一

定 差 距 并 缺 乏 详 细 的 实 施 规 定 ! 文 章 从 紧 追 权 的 构 成 要 件 入 手 "对 国 际 法 与 国 内 法 在 紧 追 权 上 的 法 律 规 定

进 行 分 析 比 较 "并 为 我 国 有 关 海 洋 立 法 提 供 立 法 建 议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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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领 海 基 线 现 在 也 已 基 本 划 定 ! 该 文 件 规 定 只 可 以 在 我

国 领 海 及 毗 连 区 内 " 仅 对 违 反 海 关 管 理 法 规 的 外 国 船

舶 "海 关 海 上 执 法 机 关 可 以 行 使 紧 追 权 ! 那 么 "违 反 我 国

海 上 其 他 管 辖 区 域 法 规 的 情 况 又 如 何 # 能 否 在 专 属 经 济

区 和 大 陆 架 内 开 始 紧 追 # 已 与 现 代 海 洋 法 的 规 定 相 去 甚

远 !

另 外 "$ 公 约 % 规 定 &行 使 紧 追 权 的 军 舰 和 经 国 家 授

权 的 公 务 船 舶 "应 当 是 具 有 清 楚 标 志 可 以 识 别 的 为 政 府

服 务 并 授 权 紧 追 的 船 舶 行 使 ! 我 国 ’海 关 法 %($领 海 及 毗

连 区 法 %和 $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法 %对 )具 有 清 楚 标 志

可 以 识 别 *的 要 求 均 未 作 出 明 确 规 定 + 仅 在 !""" 年 交 通

部 (公 安 部 (海 关 总 署 ’关 于 加 强 海 上 治 安 防 范 维 护 船 舶

安 全 的 通 知 %中 规 定 "公 安 边 防 (海 关 等 执 法 船 艇 必 须 是

配 有 海 上 执 勤 证 件 的 列 编 船 艇 "使 用 统 一 标 志 (船 名 船

号 "标 志 要 明 显 ,执 法 人 员 在 执 行 公 务 时 必 须 着 制 式 服

装 " 使 用 本 执 法 部 门 统 一 制 发 的 执 勤 证 件 或 身 份 证 件 -

虽 然 在 实 践 中 我 国 海 上 执 法 船 舶 比 较 好 地 执 行 了 上 述

规 定 "但 这 种 立 法 现 状 存 在 的 缺 陷 是 明 显 的 "其 效 力 层

次 偏 低 "并 且 这 一 规 定 也 没 有 包 括 军 舰 在 内 ! 这 是 我 国

法 规 在 紧 追 权 主 体 规 定 上 的 一 大 缺 失 !

#$ 紧 追 权 的 客 体 必 须 是 除 军 舰 和 用 于 政 府 非 商 业

性 船 舶 以 外 的 外 国 船 舶

依 据 国 际 法 和’ 公 约 % " 军 舰 或 其 他 用 于 非 商 业 目

的 的 政 府 船 舶 享 有 不 受 船 旗 国 以 外 任 何 其 他 国 家 管 辖

的 完 全 豁 免 权 ! 对 其 不 遵 守 沿 海 国 有 关 通 过 领 海 的 法 律

和 规 章 或 不 遵 守 本 公 约 的 规 定 或 其 他 国 际 法 规 则 "而 使

沿 海 国 遭 受 的 任 何 损 失 或 损 害 " 船 旗 国 应 负 国 际 责 任 !

除 非 对 外 来 侵 略 实 行 自 卫 外 "是 不 能 对 外 国 军 舰 和 外 国

政 府 公 务 船 舶 行 使 紧 追 权 的 "也 就 是 说 紧 追 权 的 客 体 只

能 是 除 军 舰 和 用 于 政 府 非 商 业 性 船 舶 以 外 的 外 国 船 舶 !

我 国 国 内 法 上 "’ 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% 和 ’ 专 属 经 济 区 和

大 陆 架 法 %对 紧 追 权 客 体 的 规 定 都 不 够 明 确 和 清 晰 ! 前

者 规 定 外 国 军 舰 和 外 国 政 府 公 务 船 舶 "在 .通 过 /中 华 人

民 共 和 国 领 海 时 免 予 紧 追 "而 对 其 在 毗 连 区 0专 属 经 济

区 和 大 陆 架 范 围 内 违 反 我 国 法 律 法 规 时 是 否 免 予 紧 追 "

缺 乏 法 律 的 清 晰 规 定 - 当 然 我 们 也 要 看 到 "’专 属 经 济 区

和 大 陆 架 法 %第 !% 条 对 此 作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弥 补 "规 定 中
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享 有 的 权 利 "本 法

未 作 规 定 的 "根 据 国 际 法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其 他 有 关 法

律 (法 规 行 使 - 也 就 是 说 国 际 法 的 有 关 规 定 也 可 以 成 为

我 国 海 上 紧 追 的 法 律 依 据 - 但 毫 无 疑 问 "这 种 弥 补 并 不

利 于 海 上 执 法 部 门 在 执 法 实 践 中 的 操 作 与 实 施 -

%$紧 追 的 法 律 依 据

依 ’公 约 %第 !!! 条 第 & 款 规 定 &沿 海 国 主 管 当 局 有

充 分 理 由 认 为 外 国 船 舶 违 反 该 国 法 律 和 规 章 时 "可 对 该

外 国 船 舶 进 行 紧 追 - 从 该 规 定 来 看 "引 起 紧 追 的 .理 由 /

或 者 说 法 律 依 据 应 达 到 两 个 条 件 &合 法 与 充 分 -

引 起 紧 追 的 理 由 必 须 合 法 " 指 被 紧 追 的 外 国 船 舶 必

须 实 施 了 违 反 沿 岸 国 有 关 海 域 法 律 (法 规 的 行 为 - 引 起

紧 追 的 合 法 理 由 是 与 沿 岸 国 各 管 辖 海 域 的 特 定 法 律 地

位 相 联 系 的 - 在 内 水 "沿 海 国 具 有 完 全 的 领 土 主 权 ,在 领

海 "沿 海 国 的 领 土 主 权 要 受 到 外 国 船 舶 无 害 通 过 权 的 限

制 - 因 此 "在 内 水 和 领 海 除 军 舰 和 用 于 政 府 非 商 业 性 服

务 的 船 舶 以 外 的 外 国 船 舶 只 要 违 反 沿 海 国 的 任 何 法 律

和 法 规 "均 可 成 为 一 国 紧 追 的 理 由 - 在 毗 连 区 "’公 约 %规

定 & .如 果 外 国 船 舶 是 在 第 %% 条 所 规 定 的 毗 连 区 内 "追

逐 船 舶 只 有 在 设 立 该 区 所 保 护 的 权 利 遭 到 侵 犯 的 情 形

下 才 可 进 行 /- 在 国 内 法 上 "’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%第 ’% 条

也 规 定 &.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有 权 在 毗 连 区 内 "为 防 止 和 惩

处 在 其 陆 地 领 土 (内 水 或 者 领 海 内 违 反 有 关 安 全 (海 关 (

财 政 (卫 生 或 者 入 境 出 境 管 理 的 法 律 (法 规 的 行 为 行 使

管 制 权 /- 这 一 规 定 存 在 两 个 问 题 &一 是 ’公 约 %明 确 规 定

在 毗 连 区 行 使 紧 追 权 的 法 律 依 据 是 .该 区 所 保 护 的 权 利

遭 到 侵 犯 /"而 我 国 ’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%与 海 洋 法 的 规 定

存 在 明 显 差 异 "尤 其 是 增 添 了 违 反 毗 连 区 .安 全 /法 规 可

以 成 为 我 国 行 使 管 制 权 这 一 规 定 "这 不 仅 不 符 合 国 际 法

的 规 定 "并 已 受 到 有 关 国 家 的 明 确 置 疑 - 二 是 .管 制 权 /

应 如 何 理 解 # 紧 追 权 无 疑 应 被 包 括 在 .管 制 权 /范 围 内

的 "问 题 是 作 为 行 政 执 法 的 法 律 依 据 "这 种 模 糊 处 理 对

保 证 海 上 执 法 的 规 范 (明 确 和 严 格 是 不 利 的 "也 容 易 引

发 国 际 纠 纷 - 我 国 ’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法 %第 !( 条 规

定 则 更 为 明 确 &.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行 使 勘 查 ( 开 发 (养

护 和 管 理 专 属 经 济 区 生 物 资 源 的 主 权 权 利 时 "为 确 保 中
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法 律 (法 规 得 到 遵 守 "可 以 采 取 登 临 (检

查 (逮 捕 (扣 留 和 进 行 司 法 程 序 等 必 要 的 措 施 - 中 华 人 民

共 和 国 对 在 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违 反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
法 律 (法 规 的 行 为 "有 权 采 取 必 要 措 施 "依 法 追 究 法 律 责

任 "并 可 以 行 使 紧 追 权 /- 明 确 了 在 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

的 紧 追 权 利 "这 与 国 际 法 的 规 定 是 一 致 的 - 而 与 此 不 一

致 的 是 "在 海 关 总 署 ’通 知 %中 规 定 &海 关 执 行 缉 私 任 务

的 船 舶 .可 以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内 水 (领 海 及 毗 连 区 内

对 违 反 海 关 管 理 法 律 (法 规 的 行 为 行 使 管 制 权 和 对 违 反

海 关 管 理 的 法 律 (法 规 的 船 舶 行 使 紧 追 权 /- 这 样 明 确 把

海 关 缉 私 船 舶 行 使 紧 追 权 的 海 域 限 定 在 内 水 (领 海 及 毗

连 区 - 这 种 限 制 从 国 际 法 上 来 说 是 没 有 必 要 的 "国 际 法

也 没 有 这 种 要 求 "更 不 利 于 在 目 前 日 益 严 峻 的 大 陆 架 划

界 形 势 下 维 护 海 洋 权 益 -

引 起 紧 追 的 理 由 必 须 是 充 分 的 " 指 要 有 充 分 证 据 表

明 外 国 船 舶 实 施 了 违 反 一 国 海 域 管 理 相 关 法 律 (法 规 的

行 为 - 虽 然 ’公 约 %对 理 由 的 .充 分 性 /并 未 有 作 出 明 确 的

海洋法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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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 定 !但 这 不 能 成 为 国 内 法 上 不 作 规 定 的 理 由 " 我 国 #领

海 及 毗 连 区 法 $%&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法 $对 有 ’充 分 理

由 (相 信 外 国 船 舶 违 反 我 国 法 律 %法 规 和 规 章 !均 未 作 出

明 确 的 规 定 ) 毫 无 疑 问 !仅 凭 怀 疑 或 推 测 是 不 能 行 使 紧

追 权 的 " 能 否 取 得 外 国 船 舶 违 法 的 充 分 证 据 !不 仅 关 系

到 自 己 行 使 紧 追 权 的 合 法 性 问 题 !并 且 对 案 件 的 后 继 纠

纷 或 诉 讼 解 决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" 按 国 际 法 !如 果 无 充 分 理

由 而 行 使 紧 追 权 ! 被 命 令 停 泊 或 被 逮 捕 的 外 国 船 舶 !对

因 此 可 能 遭 受 的 任 何 损 失 或 损 害 有 权 获 得 赔 偿 "

!"紧 追 的 开 始

&公 约 $明 确 规 定 了 开 始 紧 追 的 合 法 海 域 !即 外 国 船

舶 必 须 位 于 沿 海 国 可 行 使 管 辖 权 的 海 域 并 得 以 实 际 方

法 来 认 定 " &公 约 $第 #$$ 条 第 $%%%! 款 规 定 !紧 追 须 是

从 外 国 船 舶 或 其 小 艇 之 一 位 于 追 逐 国 的 内 水 % 群 岛 水

域 %领 海 %毗 连 区 %专 属 经 济 区 或 大 陆 架 上 开 始 " 并 且 !只

有 追 逐 船 舶 以 可 用 的 实 际 方 法 认 定 被 追 逐 船 舶 实 际 位

于 上 述 海 域 内 !紧 追 才 得 认 为 是 已 经 开 始 " 这 意 味 着 !如

果 被 紧 追 船 舶 方 位 不 能 以 实 际 方 法 来 确 认 !紧 追 就 是 违

反 国 际 法 的 !是 国 际 法 所 不 能 认 可 的 " 这 是 国 际 法 为 保

证 紧 追 合 法 性 而 为 紧 追 开 始 规 定 的 两 个 必 备 条 件 " 而 我

国 &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$第 $! 条 和 &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

法 $第 $% 条 !对 紧 追 开 始 时 外 国 船 舶 位 置 的 要 求 ! 是 与

上 述 &公 约 $的 规 定 相 一 致 的 " 而 对 是 否 需 要 用 *实 际 方

法 (+应 该 用 何 种 *实 际 方 法 (来 认 定 这 一 方 位 未 作 出 任

何 规 定 和 要 求 " 这 是 不 符 合 国 际 法 要 求 的 " 虽 然 各 国 在

涉 及 紧 追 权 的 立 法 实 践 中 普 遍 未 对 *实 际 方 法 (作 出 明

确 认 定 ! 在 执 法 实 践 中 各 国 一 般 是 通 过 方 位 % 罗 经 %雷

达 %照 片 的 综 合 运 用 来 确 定 其 位 置 " 但 在 我 国 涉 海 立 法

中 制 定 与 国 际 法 要 求 相 一 致 的 有 关 紧 追 开 始 法 律 !对 紧

追 开 始 作 出 明 确 的 界 定 ! 无 疑 对 我 们 正 确 行 使 紧 追 权 %

避 免 国 际 纠 纷 %加 强 海 上 权 益 的 维 护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" 国

际 法 对 紧 追 船 舶 的 位 置 并 未 规 定 !也 就 是 说 可 以 从 任 何

位 置 开 始 "

在 被 紧 追 的 外 国 船 舶 视 听 所 及 的 范 围 内 发 出 视 觉 或

听 觉 的 停 驶 信 号 !是 国 际 海 洋 法 上 对 紧 追 开 始 的 又 一 项

要 求 " 虽 然 国 际 法 对 紧 追 船 舶 的 位 置 没 有 规 定 !但 & 公

约 $规 定 了 紧 追 只 有 在 外 国 船 舶 视 听 所 及 的 距 离 内 发 出

视 觉 或 听 觉 的 停 驶 信 号 才 可 开 始 " 这 是 对 紧 追 开 始 的 进

一 步 规 定 " 也 就 是 说 !外 国 船 舶 不 仅 必 须 实 际 位 于 沿 海

国 的 管 辖 海 域 !并 且 要 在 其 视 听 所 及 的 距 离 内 发 出 视 觉

或 听 觉 的 停 驶 信 号 !紧 追 才 可 开 始 " 在 实 践 中 !视 觉 信 号

有 国 际 信 号 旗 %手 旗 信 号 %灯 光 信 号 ,听 觉 信 号 有 汽 笛 发

出 的 信 号 %警 笛 发 出 的 警 报 信 号 %扩 音 器 发 出 的 声 音 信

号 ) 必 要 时 各 种 方 法 并 用 !明 确 地 向 对 方 船 舶 发 出 停 驶

信 号 ) 只 使 用 无 线 电 信 号 发 出 停 驶 信 号 !不 能 被 认 为 是

有 效 的 停 驶 命 令 !因 为 这 些 信 号 在 多 远 的 距 离 内 均 可 送

到 ) 在 国 内 涉 及 紧 追 权 的 法 规 中 对 此 均 缺 乏 明 确 的 规

定 !这 无 疑 是 我 国 立 法 的 重 大 缺 陷 !在 实 际 执 行 中 也 容

易 引 发 国 际 纠 纷 ) 只 是 在 $&&& 年 交 通 部 %公 安 部 %海 关

部 署 &关 于 加 强 海 上 治 安 防 范 维 护 船 舶 安 全 的 通 知 $中

规 定 ! 海 上 执 法 船 应 用 国 际 通 行 的 遇 险 通 信 频 道 -即

’()*+ 频 道 .和 高 音 喇 叭 与 被 检 船 舶 联 络 !表 明 所 属 的

执 法 单 位 名 称 +船 舶 编 号 +呼 号 以 及 对 被 检 查 船 舶 的 具

体 明 确 的 指 令 )

,-紧 追 的 即 时 性 和 连 续 性

依 国 际 法 ! 对 外 国 船 舶 的 紧 追 必 须 是 即 时 的 和 连 续

的 ) 在 相 信 外 国 船 舶 有 违 法 行 为 后 应 立 即 采 取 行 动 实 施

紧 追 !如 果 紧 追 不 是 即 时 的 !发 生 了 中 断 !紧 追 权 应 因 此

而 终 止 !追 逐 船 舶 必 须 放 弃 继 续 追 逐 ) 例 如 在 追 逐 途 中 !

因 恶 劣 天 气 +船 舶 故 障 +燃 料 不 足 !或 是 被 追 逐 船 舶 的 速

度 过 快 等 原 因 !紧 追 权 应 随 即 终 止 ) 从 国 际 公 约 +国 际 判

例 和 各 国 执 法 实 践 来 看 ! 连 续 性 的 接 替 紧 追 也 是 可 以

的 ) 我 国 &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$第 $! 条 规 定 !追 逐 只 要 没 有

中 断 !可 以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领 海 或 者 毗 连 区 外 继 续 进

行 ) 从 行 文 来 看 !这 里 强 调 的 是 在 我 领 海 或 者 毗 连 区 外

的 持 续 进 行 !而 对 紧 追 的 即 时 +连 续 和 接 替 进 行 均 未 作

出 明 确 规 定 )

+"紧 追 权 的 终 了

依 &公 约 $!紧 追 权 在 被 追 逐 船 舶 进 入 其 本 国 领 海 或

第 三 国 领 海 时 立 即 终 止 ) 因 此 !紧 追 不 能 持 续 到 外 国 领

海 !否 则 将 构 成 对 他 国 主 权 的 侵 犯 ) 根 据 此 规 定 !紧 追 不

能 持 续 到 外 国 领 海 !但 可 以 追 逐 外 国 船 舶 到 他 国 的 专 属

经 济 区 或 毗 连 区 ) 这 里 有 一 个 问 题 !当 被 紧 追 船 舶 再 次

在 公 海 出 现 时 是 否 可 以 继 续 紧 追 / 从 &公 约 $紧 追 权 的 条

文 和 国 际 实 践 来 看 !此 时 是 不 能 继 续 行 使 紧 追 权 的 ) 我

国 &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$第 $! 条 也 规 定 0追 逐 只 要 没 有 中

断 ! 可 以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领 海 或 者 毗 连 区 外 继 续 进

行 ) 在 被 追 逐 的 船 舶 进 入 其 本 国 领 海 或 者 第 三 国 领 海

时 !追 逐 终 止 ) 这 与 国 际 法 的 规 定 是 一 致 的 ) 海 关 总 署

&通 知 $中 也 规 定 0在 任 何 情 况 下 !海 关 缉 私 船 舶 行 使 紧

追 权 都 不 得 进 入 其 他 国 家 领 海 +香 港 实 际 控 制 水 域 和 台

湾 当 局 实 际 控 制 海 域 )

.-紧 追 与 使 用 武 器

在 行 使 紧 追 过 程 中 能 否 使 用 武 力 / 如 果 可 以 ! 应 该

在 什 么 限 度 以 内 使 用 武 力 / 国 际 法 与 国 内 法 的 有 关 文 件

对 此 均 未 作 明 文 规 定 ) 但 是 我 们 应 该 看 到 !&公 约 $凡 是

涉 及 沿 海 国 海 洋 执 法 的 条 款 均 未 提 及 可 以 使 用 武 力 措

施 ) 从 国 际 法 理 上 来 说 !禁 止 使 用 武 力 或 武 力 威 胁 是 国

际 法 的 基 本 原 则 !在 海 洋 执 法 中 使 用 武 力 也 必 须 尽 可 能

地 避 免 ) 从 国 际 实 践 来 看 !沿 海 国 在 命 令 停 船 的 警 告 无

*/%
 



效 后 可 以 使 用 武 力 !但 不 得 超 出 当 时 情 况 下 合 理 的 和 必

要 的 限 度 " 这 一 原 则 也 一 直 为 各 国 海 上 执 法 实 务 所 遵

从 " 因 而 !沿 海 国 在 紧 追 这 一 执 法 活 动 中 可 以 根 据 具 体

的 情 况 使 用 必 要 且 合 理 的 武 力 !是 国 际 法 所 允 许 的 " 而

我 国 两 个 海 洋 基 本 法 对 此 均 未 提 及 " 这 当 然 不 利 于 紧 追

权 的 有 效 行 使 " 国 内 法 上 !只 是 在 海 关 总 署 #海 关 工 作 人

员 使 用 武 器 和 警 械 的 规 定 $%!""" 年 交 通 部 %公 安 部 和 海

关 总 署 &关 于 加 强 海 上 治 安 防 范 维 护 船 舶 安 全 的 通 知 $

中 泛 化 规 定 ’ 海 上 执 法 部 门 要 严 格 执 行 武 器 使 用 规 定 !

不 得 随 意 枪 击 被 查 船 舶 (

!" #$%&’()*+

紧 追 权 作 为 国 际 法 赋 予 沿 海 国 维 护 国 家 海 洋 权 益 和

海 上 治 安 秩 序 的 重 要 权 利 !是 我 国 海 洋 执 法 不 可 或 缺 的

重 要 组 成 部 分 ) 通 过 上 述 分 析 比 较 可 看 出 !虽 然 我 国 &领

海 及 毗 连 区 法 $%&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法 $ 及 相 关 法 规

对 紧 追 权 规 定 与 &公 约 $的 规 定 基 本 上 是 一 致 的 !但 尚 存

在 许 多 遗 漏 和 冲 突 之 处 !并 不 能 适 应 我 国 海 洋 维 权 的 现

实 " 这 主 要 表 现 在 如 下 几 个 方 面 "

!#紧 追 权 在 国 内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中 规 定 得 过 于 分 散

涉 及 紧 追 权 的 国 内 立 法 主 要 有 ’!""$ 年 &中 华 人 民

共 和 国 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$%!""% 年 &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专 属

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法 $%$&&! 年 &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法 $%

’()* 年 国 务 院 &关 于 加 强 东 海 海 上 航 行 和 渔 业 安 全 意 见

的 通 知 $%’((* 年 &国 务 院 关 于 海 关 执 行 缉 私 任 务 的 船 舶

在 海 上 行 使 紧 追 权 的 批 复 $%’((* 年 海 关 总 署 &关 于 转 发

*国 务 院 关 于 海 关 执 行 缉 私 任 务 的 船 舶 在 海 上 行 使 紧 追

权 的 批 复 +和 执 行 *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+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$

和 ’((( 年 交 通 部 !公 安 部 和 海 关 总 署 &关 于 加 强 海 上 治

安 防 范 维 护 船 舶 安 全 的 通 知 $等 众 多 法 律 与 规 章 ) 这 种

多 部 门 的 分 散 立 法 !必 然 导 致 指 导 思 想 不 一 致 ,具 体 法

律 规 定 不 统 一 %实 际 执 法 的 可 操 作 性 差 %各 自 为 政 %互 不

统 一 等 缺 陷 ) 这 也 正 是 我 国 包 括 紧 追 权 在 内 的 所 有 海 洋

执 法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最 大 问 题 !已 根 本 不 能 适 应 我 国 海 洋

维 权 的 新 形 势 ) 虽 然 现 实 中 各 国 很 少 专 门 针 对 海 上 紧 追

制 定 单 独 的 紧 追 法 !但 各 国 一 般 都 有 统 一 的 -海 上 执 法

法 .来 统 一 和 规 范 本 国 海 上 执 法 行 为 !美 国 ,日 本 ,韩 国 ,

加 拿 大 等 国 都 建 立 了 综 合 ,统 一 的 海 上 执 法 机 构 与 法 律

体 系 ) 这 已 成 为 当 前 世 界 各 国 海 上 立 法 的 重 要 趋 势 ) 从

世 界 各 国 立 法 和 我 国 当 前 海 上 执 法 实 践 来 看 !我 国 亟 须

制 定 统 一 的 海 上 执 法 法 !来 规 范 ,协 调 和 统 一 各 机 关 各

单 位 的 海 上 执 法 活 动 ! 并 进 一 步 明 确 海 上 执 法 的 主 体

/尤 其 是 行 政 机 关 的 范 围 0及 执 法 范 围 !以 更 好 地 维 护 海

洋 权 益 )

$#我 国 的 紧 追 权 的 立 法 !缺 乏 切 实 可 行 的 实 施 细 则 ,

工 作 程 序 !存 在 操 作 性 差 等 程 序 性 缺 失

这 是 我 国 紧 追 权 立 法 上 的 又 一 大 缺 陷 ) 这 主 要 体 现

在 如 下 几 个 方 面 ’/’0 我 国 多 部 法 规 对 海 上 紧 追 权 的 法

律 规 定 依 然 粗 糙 !与 国 际 法 ,现 代 海 洋 法 的 要 求 尚 存 在

多 方 面 的 缺 陷 和 遗 漏 ) 如 对 紧 追 权 的 视 听 停 驶 信 号 的 发

出 ,即 时 性 ,连 续 性 ,接 替 性 ,使 用 武 力 等 内 容 均 未 作 出

明 确 ,细 致 的 法 律 规 定 ) /$0海 上 紧 追 权 的 行 使 涉 及 我 国

法 律 体 系 中 不 同 效 力 ,不 同 范 畴 的 多 部 法 律 ,行 政 法 规

和 部 门 规 章 ) 既 有 全 国 人 大 制 定 的 法 律 !有 国 务 院 制 定

的 行 政 法 规 !还 有 部 委 发 布 的 决 定 ,指 示 和 规 章 !而 在 我

国 &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法 $又 规 定 ’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

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享 有 的 权 利 ! 本 法 未 作 规 定 的 !根

据 国 际 法 和 我 国 其 他 有 关 法 律 ,法 规 行 使 ) 多 头 立 法 是

造 成 执 法 混 乱 ,维 权 不 利 的 重 要 原 因 ) /*0各 有 关 法 规 对

紧 追 权 的 规 定 更 存 在 不 一 致 ,不 统 一 !甚 至 是 相 互 冲 突

的 地 方 ) 如 对 紧 追 理 由 的 法 律 规 定 ,对 在 不 同 海 域 违 反

我 国 法 律 的 被 紧 追 外 国 船 舶 的 规 定 等 方 面 ) /+0对 与 海

上 紧 追 权 相 关 的 扣 押 ,拘 留 ,逮 捕 等 缺 乏 相 应 规 定 ) 这 些

都 是 引 起 我 国 海 上 紧 追 维 权 操 作 性 差 的 重 要 原 因 )

*#与 &公 约 $和 国 际 习 惯 法 在 紧 追 权 上 的 规 定 尚 有 一

定 差 距

主 要 体 现 在 ’ /’0我 国 相 关 法 规 对 紧 追 的 开 始 ,视 听

停 驶 信 号 的 发 出 , 外 国 船 舶 违 法 证 据 的 取 得 与 保 存 ,紧

追 的 即 时 和 接 替 ,武 器 的 使 用 等 紧 追 权 的 法 律 构 成 要 件

缺 乏 法 律 规 定 !导 致 我 国 紧 追 权 的 法 律 规 定 和 国 际 法 尚

有 一 定 的 差 距 ) /$0相 关 法 规 对 紧 追 权 的 规 定 不 统 一 !如

紧 追 权 在 领 海 及 毗 连 区 内 和 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上 的

法 律 构 成 不 一 致 ) 这 必 然 在 紧 追 权 的 实 际 操 作 中 引 起 不

必 要 的 困 难 和 混 乱 !甚 至 引 起 国 际 纠 纷 与 国 际 争 端 ) 上

述 这 些 情 况 均 不 利 于 海 上 执 法 船 舶 有 效 地 行 使 紧 追 权 !

从 而 影 响 海 上 执 法 效 果 和 海 洋 权 益 的 维 护 )

因 此 ! 面 对 新 海 洋 法 生 效 后 世 界 各 国 普 遍 加 强 海 洋

立 法 !重 视 海 洋 权 益 维 护 的 大 趋 势 !建 议 我 国 应 按 照 &公

约 $和 国 际 习 惯 法 !在 统 一 海 上 执 法 机 构 的 同 时 !制 定 专

门 的 海 上 执 法 法 !按 紧 追 权 的 基 本 构 成 要 件 来 增 加 紧 追

权 使 用 的 法 律 规 定 !统 一 和 协 调 各 单 位 各 部 门 的 海 上 执

法 活 动 !细 化 海 上 执 法 活 动 !增 强 紧 追 权 实 施 中 的 可 操

作 性 ) 充 分 利 用 国 际 法 赋 予 我 们 的 合 法 权 益 !形 成 强 大

的 威 慑 力 量 !维 护 海 上 大 国 应 有 的 海 洋 权 利 和 利 益 ) 这

是 现 实 与 未 来 国 家 利 益 根 本 之 所 在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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